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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權觀察

陳玉潔*

摘要

司法制度是否能夠公平、獨立地運作，為人民有效地提供權利救濟，

乃判斷一國人權保障程度之重要指標。中國近年來開展的法律改革雖有助

於提昇司法專業程度，卻未針對司法人權保障不彰的問題對症下藥。本文

探討當前中國司法人權面臨之結構性挑戰，並檢視中國 2018 年突出之司

法人權問題、案例與趨勢，包括：公安機關持續運用各種不受外部審查之

羈押權力，導致許多恣意拘禁與酷刑案例，更進一步跨越國境，非法騷擾

追捕境外異議人士；而中國今年新設之監察委員會，其調查程序缺乏程序

性保障，並大幅擴張調查對象，模糊黨與國之間界線；另一方面，原本應

發揮獨立作用的法院和律師持續遭到壓制，無法有效制衡公權力對人權之

侵害。

2018 年中國司法整體走向仍繼續強化共產黨對於司法政策與體制之支

配，司法無法與公權力抗衡，在許多案件中淪為為政治服務之工具。當司

法功能不彰，許多無法透過司法管道解決之案件可能演變成社會不穩定之

因素，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打壓雖可在短期內產生寒蟬效應，然而長期的效

果卻可能激化弱勢群體，使爭議案件流向司法體制外之場域，製造更多的

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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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司法人權、人身自由、公平審判、法治、《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

壹、前言

司法制度是否能夠公平、獨立地運作，為人民有效地提供權利救濟，

乃判斷一國人權保障程度之重要指標。早在 1998 年，中國政府簽署《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身為簽署公約之國家，中國有義務

「不得採取任何足以妨礙條（公）約目的及宗旨之行動」。1《公政公約》規

定了與司法制度相關之基本權利保障，過去二十年期間，中國政府多次表

示正在為批准《公政公約》創造條件。1999 年，中國將「依法治國」之目

標載入《憲法》，法治建設躍升成為重要之國家政策。2004 年人權入憲，

中國憲法明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自中國領導習近平上台後，2014

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更首次以「法治」作為主題，通過《中共中

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開啟新一波司法體制

改革，包括實行「員額制」、推行「司法責任制」、「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等措施，努力「讓人民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彭波，

2013）。

這一波司法改革雖有助於提昇司法專業程度，且中國法院各地差異極

大，有些法院在實務中可以享有較高之自主性（Ng and He, 2017:1-6），然

而整體以觀，當前中國司法保障人權之功能不彰，近年來的司法改革也未

針對司法人權之沈痾對症下藥。

當前中國司法人權主要面臨下列幾項結構性挑戰，亟待解決：首先，

中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檢察院、法院（公檢法）三機

關應當「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根據《監察法》，新設立之監察機關同樣

1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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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當與其他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然而實務上，「互相制約」少、

「互相配合」多，各機關為了保持良好關係，鮮少質疑其他機關之違法行

為（Cohen, 2019）。此種制度安排與當代憲政主義強調的權力分立相去甚

遠，在公權力侵害人權的狀況下，難以期待「互相配合」之各機關能夠發

揮彼此制衡之作用。再者，在中國權力結構中，公安體系向來比法院握有

更多實權（Ng and He, 2017:10），地方公安廳長、局長多由地方黨委政法

委書記兼任，法院作為較弱勢的機構，必須服膺於政治命令，法官因而無

法有效克制政府部門之擴權、濫權行為。最後，中國缺乏有效運作的違憲

審查機關，雖然《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解釋憲

法，監督憲法的實施」之權力，但在實務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未針對侵

害憲法人權之法令宣告違憲，另一方面，普通法院在判決中無法直接引用

憲法之規定，憲法保障人權的條文因此無法透過司法落實。

事實上，2018 年中國司法之整體方向，在於強化共產黨對於司法政策

與體制之支配，並非提昇司法體制與公權力抗衡之功能。2018 年中國共產

黨新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目的在於強化黨對「全面依法

治國」政策之領導機制。該委員會由習近平擔任主任，在首次召開之會議

中，習近平再三強調「黨的領導」，要求「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

度和工作機制，繼續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

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王子暉、黃玥，2018）。

在此意義下的「全面依法治國」，與傳統上「法治」（rule of law）之

理念相去甚遠，「法治」強調的是保護人民免於政府恣意權力之侵害，中

國的「全面依法治國」卻是強調法律運作必須由壟斷政權的黨國領導，核

心是黨的領導，而非法律制度和司法專業群體之自主、獨立性。換言之，

黨的權力並非受到法律制約，而極有可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在許多案件

中，法律淪為為政治服務之工具，不但無法保障人民權利，反使人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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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制度化。

在中國此種弔詭的「全面依法治國」政策下，2018 年期間觀察到許多

持續侵害司法人權的趨勢，2 包括：非法恣意拘禁與酷刑案例層出不窮、跨

國打壓案例開始浮現、新設之「監察委員會」缺乏程序性保障、司法作為

打壓異見之工具、律師群體受到箝制等發展（見下述）。此等問題與前述

司法人權的結構性問題息息相關，亦即無論是法院體系或是律師群體，在

中國制度之下都被期待必須服從政治決定，並無獨立發揮作用的空間，無

法制衡政府擴權濫權之行為。

本文以《公政公約》相關司法人權保障作為評價基準，以中國實務中

的人權侵害問題為導向，就司法人權涉及之主要層面：（1）偵查與調查

（2）審判以及（3）律師執業等面相，逐項討論 2018 年突出之人權議題，

並輔以相關法規政策以及指標性案例佐證，以說明中國整體司法人權之走

向。

貳、偵查與調查

不當的偵查程序將可能侵害《公政公約》中規定之人身安全保障（第

9 條）、禁止酷刑規定（第 7 條），以及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第 14 條）。

為確保此等權利實現，《公政公約》規定剝奪人身自由必須按照法定理由

與程序，並訂有相關程序性權利，包括原因告知、司法審查、提審權之規

定。在保障公平審判權方面，《公政公約》規定國家必須遵守無罪推定原

則；對被告羈押應為例外手段，而非常態；應使被告能迅速受審，並具有

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不得強迫被告自供

2	關於中國司法人權近年來走向，參王文杰（2016）。〈司法人權觀察〉，財團法人臺

灣民主基金會（編），《2016中國人權觀察報告》，頁89-121。臺北市：臺灣民主基金

會；廖福特（2017）。〈司法人權觀察〉，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2017中
國人權觀察報告》，頁71-105。臺北市：臺灣民主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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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罪等。然而，中國刑事司法實務對被告供述過分依賴，再加上許多限

制人身自由手段不需法院或檢察院審查，導致偵查機關偏好以長期羈押被

告作為偵查手段，以方便反覆訊問被告，並在偵訊中採取刑求等非法方式

獲取口供（刑訊逼供），普遍違反上述《公政公約》規定。

一、警察（公安機關）

（一）恣意拘禁與酷刑問題

在中國，不論在法條或實務中，公安機關剝奪人身自由之權力相當廣

泛，且中國並無提審相關規定，遭到逮捕或拘禁之人無法請求法院迅速決

定拘禁之合法性（Chen and Cohen, 2019）。實務中中國公安機關剝奪人自

由之措施常見者包括：《治安管理處罰法》之行政拘留（15 日以下，並罰

不超過 20 日）；《精神衛生法》之強制住院治療；《刑事訴訟法》下之刑事

拘留（檢察院決定批捕前，最長達 37 日）或監視居住（長達 6 個月）等。

公安機關行使採取此等措施不需司法或檢察官同意，由於缺乏外部審查，

實務上恣意監禁的案例屢見不鮮。

尤其，針對維權人士、訪民、異見人士，甚至是他們的家屬，公安機

關除了經常採取行政手段（如「被精神病」），或者展開刑事程序，以常見

之「口袋罪」（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15）——

包括「尋釁滋事罪」、「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非法經營罪」、「敲詐勒索

罪」以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羅織罪名，

對異議人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之外，甚至在完全無法律根據的情況下使用

非法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如「被旅遊」、截訪、甚至綁架。

2018 年引起國際媒體矚目之相關案件有：「潑墨女孩」董瑤瓊，因在

上海海航大廈外向習近平畫像潑墨，被上海公安送回家鄉湖南，並被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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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當地精神病醫院強制住院治療；「709 大追捕」中（中國維權律師關注

組，2016），維權律師王全璋被指控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自 2015 年 7 月

被隔離監禁至今，與其他 709 被告一樣，王全璋剛開始被公安機關「監視

居住」，完全與外界隔離，在關押期間被強迫服用不明藥物，其為 709 案

件中最後受審的當事人；3 參與深圳佳士工人維權運動聲援團的左翼青年，

2018 年 8 月相繼被當局拘捕後失聯；劉曉波遺孀劉霞，在未被指控任何犯

罪的情況下自 2010 年遭到中國政府軟禁，劉曉波 2017 年逝世一年後，劉

霞終於獲准前往德國，結束 8 年的軟禁生活；2018 年 12 月，在加拿大依

據美國引渡要求逮捕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後，中國立即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

拘留在華的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與斯帕弗（Michael 

Spavor），此外，還將加拿大公民謝倫柏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

走私毒品案件罕見地發回重審，並在 2019 年 1 月將謝倫柏格原本的 15 年

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觀察人士研判中國此舉是為了對加拿大施加壓力，

要求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為被告提供了一些保障，然而在公安機關的

解讀下，不利於被告的情況反而可能變成常態（Cohen, 2019）。例如，《刑

事訴訟法》規定在檢察院批准逮捕之前，公安機關通常僅可以拘留犯罪嫌

疑人 3 天。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刑事訴訟法》允許公安將該期限再延長

4 天。只有在三種極端例外的情況下，法律才允許公安刑事拘留嫌疑人 30

天。4 然而，公安機關透過對法條寬鬆的解讀，通常會在案件中給予自己最

3	王全璋於2019年1月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五

年。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91條：「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

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准的

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

審查批准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

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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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30 天的期間（Chen and Cohen, 2019）。

另一例為 2012 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之「監視居住」制度，修正

後「監視居住」原則上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住處執行，只有在例

外情況下——亦即必須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且

「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方能在指定的居所執行。然而，此修法

並未解決「監視居住」濫用之情況。「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在中國公安機

關的解讀下，定義模糊廣泛，且無需外界審查。修改後的「監視居住」在

實務操作中成為變相的羈押措施，公安機關經常對有固定住所的被追訴人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以此作為方便偵查、羈押和訊問之手段，甚至故

意不通知家屬（王長水、田雅靜，2018），此作法等於將「強迫失蹤」予

以制度化。

在許多維權律師與活動人士案件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成為公安

機關偵查的常態性作法，被告被關押在秘密的地點（非看守所），長期處

於隔離監禁狀態，無法會見律師，期間被反覆訊問。「監視居住」制度中，

警察不受到任何監督，被監禁人亦無任何程序性保障，猶如處在法外之域

（Caster, 2017）。

此類案件中，由於被監禁人完全與外界隔離，容易遭受酷刑和其他殘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與處罰，目前被揭露之常見手段包括：反覆

毆打辱罵；長時間剝奪睡眠、戴手鐐腳銬、坐「老虎凳」、「吊吊椅」等長

時間維持痛苦姿勢；電棍電擊身體；煙燻眼睛；剝奪食物與水；強迫服下

不明藥物；疲勞訊問等（Teng, 2017），並且對被監禁人家庭甚至小孩採取

報復性措施，被監禁人通常被迫認罪、進行自我批評，被迫在電視直播庭

審中表示悔改（Dahlin, 2018），最後被定罪判刑。被監禁人即便最後得到

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

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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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其行蹤也仍受到監視看管，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被學者稱為「偽

釋放（非釋放之釋放）」（ ＂non-release release＂）（Cohen, 2016）。

（二）跨境打壓異議人士

今年陸續浮現中國政府追緝或騷擾在海外的中國難民或異議人士之相

關消息。例如政治漫畫家姜野飛在泰國被聯合國機構認定為難民後，卻在

2015 年被泰國遣返回中國，其後在電視上認罪，2018 年被以顛覆國家政

權、偷越國境罪名重判六年半有期徒刑。中國異議人士表示，近年來前往

泰國尋求聯合國難民公署庇護的維權人士有被中國大使館詢問、施壓，甚

至被跟蹤、監視、恐嚇的情況（CK, 2018）。2018 年 9 月底，兩名中國人

士顏克芬和劉興聯搭機從泰國過境桃園機場時，持聯合國難民證向台灣政

府申請庇護。兩人同樣指出：許多逃亡泰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異議人士

受到很大壓力，甚至遭到泰國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人抓捕（姚介修，2018）。

此情況不僅泰國獨有，其他國家的異議人士也同樣表示受到騷擾或恐

嚇，例如銅鑼灣書商股東桂民海的女兒在德國參加書展時遭到三名中國人

跟蹤、拍照。中國政府除了針對海外人士之外，對其在中國的親屬也施加

壓力，並以親屬的安危威脅海外人士（申華，2017; Hilgers, 2018）。此外，

一些海外的維吾爾人被中國警方要求提供信息，包括其他在海外的維吾爾

人資訊，中國政府甚至與埃及合作，遣返多名在埃及求學的維吾爾學生

（安德烈，2017）。

中國跨境打壓之現象應可追溯到 2015 年喧騰一時之香港銅鑼灣書商

失蹤案，在失蹤一段時間後，銅鑼灣書商五人均在中國大陸受到拘留、囚

禁或訊問。其中書店經營人李波在香港失蹤，雖然其後現身在中國媒體上

表示自己是自願「配合內地司法調查」，外界仍研判中國執法機關應該是

越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範圍違法綁架李波，將其帶到中國大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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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桂民海（瑞典公民）則是在泰國被強行帶走（Kellogg, 2018:1215-

42），隨後中國官方媒體發出聲明表示桂民海乃「自願」去中國向公安機關

投案自首，並非被綁架到中國。此案引發香港與國際各界譴責。在另一案

件中，富商蕭建華在香港四季酒店的家中，被一群著便衣的男子以輪椅帶

走。這些案例顯示，中國恣意拘禁之作法似已開始跨越邊界，不僅違反當

地法律規定，也使監禁人無法尋求法律救濟，侵害其《公政公約》之人身

自由保障，此趨勢未來幾年是否持續值得注意。

二、監察委員會

監察法新制缺乏程序性保障，侵害人身自由與公平審判權利

中國新設之監察委員會，為近年來中國政府與司法體制罕見之巨大變

革。今年 3 月，中國《憲法》修訂，增加了監察機關之規定，根據憲法修

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監察法》，在中央與各地新設「監察委員會」

（監委）。監察機關之主要職責為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開展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工作。監委享有監督權、調查權和處置權，包括對於違反紀律

之行為進行監督檢查；對於公職人員涉嫌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之行為進行

調查；對於失職、違法或犯罪之公職人員做出相關處置。

在新制下，各級監委與「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紀委）合署辦公

（通稱「紀委監委」），即所謂「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紀委書記直接作為

監委的領導，而監察委員會人員轉隸來源除了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部門

外，也包括原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機關工作人員（王立峰、呂永祥，

2017）。監委作為黨政高度合一之機關，躍身成為中國近年來反腐敗運動

中之主要機構。

過去公職人員之職務犯罪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偵查，在目前監察體制

下，相關案件全部改為由監委調查，監委可直接製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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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提起公訴。監委享有 12 種調查

措施，包括取代過去共產黨「雙規」5 之「留置」措施（限制被調查人人身自

由）。自新制實施以來，中國新聞報導了許多各地監委「留置」以及移送

起訴之首例。

雖然中國官方強調《監察法》實施以來，在程序和證據收集方面都較

舊制紀委調查有更加嚴格之規範。但實際上，《監察法》對人權造成之影

響相當嚴重。其一為加劇對刑事司法人權之侵害：監委手中握有許多強制

性調查措施，包括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

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其中最受到外界關注的「留置」，最長可

達六個月，不需法院審查，留置期間也不准律師介入。此已違反《公政公

約》第 9 條人身自由規定的相關程序性權利保障，包括第 9 條第 3 項迅速

解送至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

放之規定，以及第 14 條第 3 項獲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此外，《監察法》

以「留置」作為調查手段，且無取代留置、侵害程度較小之替代措施，導

致被留置人普遍受到長期羈押，此亦違反《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2 項之

無罪推定原則。

引發國際關注之孟宏偉案可說明「留置」之問題。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主席、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於 2018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國

後失去音信，10 月 7 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一則簡短消息，指出孟

宏偉「涉嫌違法，目前正接受國家監委監察調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

站，2018）。居住在法國的孟妻對國際媒體發表聲明，表示孟遭到政治迫

害。根據《監察法》規定，孟宏偉應該已被「留置」。孟宏偉案為《監察

法》實施以來首度國際關切案件，其目前行蹤不明，家屬亦無法得到相關

5	雙規又稱兩規、兩指，亦即違反黨紀黨規的黨員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對所涉及問

題做出解釋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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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凸顯出監察制度之人權侵害與不透明問題。

《監察法》另一制度性影響在於進一步侵蝕黨與國家機關之界線：過

去在共產黨紀委僅得針對共產黨員展開調查，舊制強調「紀法分開」，亦

即黨紀與法律分屬不同系統。相較之下，在新制下，監委可針對「所有行

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展開調查，大幅擴張調查對象，新制強調的是「紀

法合一」，模糊了黨紀和國法之區別。以「雙規」和「留置」為例，過去

紀委限制人身自由卻毫無法律依據的「雙規」，僅能適用於共產黨員，《監

察法》下的「留置」取代「雙規」之後，目前可適用範圍從共產黨員擴大

成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影響範圍變成極度廣泛。以下表格說明新

舊制之比較：

表一 紀委監委調查

舊制

紀委調查

新制

監委調查

調查範圍 違紀問題 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

調查對象 共產黨員 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

調查措施

進行調查談話，查閱、複製有

關文件資料，查詢有關信息，

暫扣、封存、凍結涉案款物，

提請有關機關採取技術調查，

限制出境等措施

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

結、調取、查封、扣押、搜

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

需要採取技術調查、限制出

境、通緝等措施的，交有關機

關執行

拘束人身自由

之措施與期間

雙規

無明確時間限制

留置

三個月，可延長三個月，最長

六個月

受律師協助權 律師無法介入 律師無法介入

資料來源：調查措施參考自葉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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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判

一、法院於重要程序中功能不彰

公平審判權利為《公政公約》第 14 條所保障，為司法人權重要核心，

亦與前述禁止酷刑、保障人身自由相關規定相輔相成。例如，對於影響人

權甚鉅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公政公約》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應有司法介

入審查：「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

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

放。」其中，根據條約機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條文中「審判官

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指的是處於「獨立、客觀和公正

立場」行使司法權的機構（Human Rights Committee, 2014）。因此，即便

是檢察官，也非此條第 3 項行使司法權的官員（Human Rights Committee, 

2014），遑論是公安機關。

公平審判權要能夠獲得落實，有賴於司法體制獨立、公平與有效之運

作。因此，《公政公約》規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

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

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

正的和公開的審訊。」

如前所述，中國近年來推動一系列司法改革，例如提升司法專業與效

能，推動員額制（限定司法人員員額，選任優秀菁英，提高司法人員專

業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司法責任制等；實施立案登

記，解決「立案難」問題；提倡司法公開，部分裁判文書上網公開，部分

庭審上網直播；持續糾正冤錯案件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8）。然而，中國司法保障人權的功能仍持續面臨許多阻力。除了法院

貪汙持續帶來的問題之外（Li, 2012），本文認為，司法人權領域之主要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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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至少有兩方面：其一為權力結構問題，導致法院功能不彰，在關鍵程序

中無法介入，其二是政治控制問題，使得法院無法獨立行使制約功能，以

下就此兩點分別說明：

（一）權力結構：無法介入關鍵程序

中國司法程序為偵查中心，向來由偵查機關強勢主導，法院功能長期

弱化，公安機關之權力實質上大於法院。雖然近年來出現一些改革，例如

地方政法委員會的書記不再由公安局長擔任，以減少公安獨大之現象，然

而目前還是未見公檢法權力配置出現明顯變化。在此結構與思維未改變之

情況下，目前進行之司法改革難以產生根本性之影響。

以人身自由保障為例，中國欠缺一般性提審（法院審查）規定，法院

無法介入審查公權力剝奪人身自由之案件，違反前述《公政公約》第 9 條

第 3 項之規定。去年遭到國際媒體揭露之新疆大規模「 （再）教育營」即

凸顯了中國缺乏提審權之問題。新疆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今年

10 月 9 日修訂了去年頒佈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其中包

括新增多項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組織開展「去極端化思想教育、

心理矯治、行為矯正」之規定。此立法修正明顯是希望為新疆過去一年來

持續大規模關押穆斯林之實務提供合法化之依據。然而，學者指出，此地

方性立法本身即缺乏「合法性」，該立法不但違反中國《憲法》第 37 條

保障之人身自由，也違反了《立法法》第 8、9 條要求人身自由限制必須

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之法律授權之規定，因此不能為

「（再）教育營」提供合法基礎（Clarke, 2018）。換言之，目前新疆關押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的作法完全無任何法律基礎。

假設法院得以介入審查此類程序，或可發揮一些作用，包括檢視政府

監禁穆斯林之法律依據，來自（政府）外部的法院審查也可能使過程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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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促使公權力自制，而法院程序也可能引入律師角色，協助當事人。

然而，在此種對人身自由至關重要的程序中，法院卻無法介入，對公權力

之行使無任何置喙餘地，在重要的人權保障場域中缺席。

（二）政治控制：成為打壓異見之工具

矛盾的是，在提倡司法專業化改革的同時，法院體系卻朝更政治化的

方向前進——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加強政治建設，「堅決維護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

院，2018）。在此脈絡下，被認定為政治敏感之案件，法院不但無法發揮

保障被告之功能，反成為政治迫害的工具，違反《公政公約》對於法院獨

立、客觀與公正之要求。

2018 年中國政府持續以司法程序打壓人權律師與活動人士，媒體報導

之案例包括王全璋律師（709 案）、余文生律師（709 案辯護律師）、黃琦

（中國民間網站「六四」天網創辦人）等。此類案件普遍侵害被告之公平

審判權：包括羈押時間冗長；強迫認罪（不僅中國大陸官方媒體，連香港

媒體也播出電視認罪）（Dahlin, 2018:25）；強行指定「官派」律師而不許

被告選任自己或家人聘請之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無法會見和閱卷；在法

院尚未審理前，官媒搶先報導被告認罪之內容，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開庭

時採用維穩措施，使用大批警力在法院前阻止被告親友及維權人士前往旁

聽；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沒有公開審判。

二、死刑

《公政公約》第 6 條保障生命權，包括規定死刑僅能作為對「最嚴重

的罪行」之懲罰，然而，儘管中國近年來取消了一些非暴力經濟犯罪之死

刑罪名，目前死刑仍適用於 46 種罪行，包括非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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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發表 2017 年全球執行死刑狀況之年度報告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8），各國執行死刑的次數繼續減少，但如今仍

有包括中國在內的 23 個國家執行死刑，中國據報導仍是執行死刑最多的

國家。

中國政府近年來提倡減少死刑執行，包括修正《刑法》取消死刑罪

名、透過死刑覆核程序減少死刑執行案件，然而中國死刑案件數據屬於國

家秘密，外界無法得知，因而無從評估相關改革成效。死刑制度若要進行

真正改革，公開相關案件數據應為首要之務。

國際特赦組織透過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網上資料庫（未收錄全部判決）

估測中國死刑案件可能數以千計。國際特赦組織另外強調，關於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的死刑情況完全缺乏透明度，最高法院的資料庫中僅提及了一個

新疆案例，極可能存在漏報和低估。

肆、律師執業

律師為當事人維護權利，對抗國家公權力機關之侵害，為法治最基本

之要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律師群體迅速成長，目前超過 36 萬人，其角

色從「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轉變為今日的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

21 世紀前十年自由風氣漸長，司法改革一度被認為是中國變化之關鍵，甚

至出現了「維權律師」、「死磕派律師」之群體（Liu and Halliday, 2016），

在許多領域挑戰政府的違法行為。

近年來中國的司法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強調了律師的角色，包括《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

法》，進行刑事律師辯護全覆蓋的試點，希望解決刑事案件向來辯護率偏

低的問題，並推行法律援助值班律師試點和律師調解試點等改革。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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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刑事訴訟法》與《律師法》之修正，也都嘗試改善刑事辯護律師

向來面臨的「會見難」、「閱卷難」以及「取證難」等問題，希望保障律師

執業狀況。

雖然前述改革強調律師參與程序的角色，然而此等改革並非在於保障

律師之獨立性。事實上，近年來中國政府對於律師群體之政策，一方面加

強控管，對整個律師群體推行黨建工作，確保一般律師之執業不會跨越政

治界線，另一邊則加強壓制，對維權律師騷擾、迫害，吊銷執照，確保律

師沒有獨立發展之可能性。以下說明今年兩大趨勢：

一、律師行業黨建工作

過去律師事務所自願成立黨組織之作法並非罕見，然而近年「律師行

業黨建」之發展轉變為系統性、甚至是強制性之規定。2017 年 10 月司法

部黨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律師行業委員會（簡稱「全國律師行業黨

委」），負責指導全國律師行業黨的建設工作。根據律師行業黨建政策，中

國律師代表大會於 2018 年 7 月 1 日修改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章程》，將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維護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寫入章程，並規定加強黨的

建設工作，包括加入「本會接受中國共產黨全國律師行業委員會的領導，

組織開展律師行業黨的建設工作」。此外，《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章程》增加

了違紀規定：「個人會員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或者團體會員設立黨的組

織的，律師協會應當建議其所屬黨組織依紀依規處理」。此次《中華全國

律師協會章程》修訂的重要性在於明確「律師行業黨委」對律師協會的領

導關係：在律師黨建如火如荼進展之下，律師協會不再被認為應享有任何

自治、獨立的功能，不遵循規則的黨員律師或律師事務所黨組織也可能受

到黨紀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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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法部 12 月份發佈新修正之《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新增律

師事務所應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

和加強黨對律師工作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等規定。此外明確要求有三名以上正式黨員之律師

事務所應成立黨組織，不具備單獨成立黨組織條件的，應當通過聯合成立

黨組織、上級黨組織選派黨建指導員等方式開展黨的工作。律師事務所之

章程並應記載「律師事務所黨組織的設置形式、地位作用、職責許可權、

黨組織參與本所決策管理的運行機制和黨建工作保障措施等。」修正後的

《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將律師事務所設立黨組織變成強制性規定，使黨

建工作能夠更迅速推行。

目前黨建工作持續在律師事務所開展。根據中國司法部統計，中國

31 個省以及 435 個地市已成立律師行業黨組織，「實現了律師行業黨組織

在地市級以上的全覆蓋」（魏哲哲，2018）。黨組織之功能在於確保對律

師黨員之執紀監督和政治引領。實務上，有些律師事務所已經在章程中明

定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包括規定申請加入合夥人等重大事項必須先由黨支

部出具審查意見、落實支部書記和所主任「一肩挑」等作法（蔡長春，

2018），確保律師事務所之決策與發展符合共產黨之政策。

二、侵害維權律師執業權利

中國之「維權律師」群體雖小，但由於願意接手被政府認定為「敏感」

或受到社會矚目之影響性案件，批評政府違法行為，使中國政府備感威

脅。2015 年 7 月 9 日開始，針對數百名律師和維權人士展開拘留、傳喚、

約談、限制出境、強迫失蹤的「709 大抓捕」，顯示了中國政府打壓維權活

動之計畫與規模，在短短時間內，中國全國各地超過 200 多名法律工作者

和維權人士被限制人身自由，在拘期間許多人遭到酷刑，被迫服用不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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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家屬遭到波及，有些被限制出境，有些遭到長期監視跟蹤（中國維權

律師關注組，2016）。「709 大抓捕」中多位律師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有些案件經秘密審理，至於被告願意當庭認罪的案件則遭到媒體大幅報導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8）。至 2018 年，共有 14 位律師和活動人士

遭到判刑，最重刑期長達八年。一些人即便獲釋後，仍遭到監控，並無行

動自由。

「709 大抓捕」對一般律師產生噤聲效用，也大幅削弱了維權律師群

體，時至今日，中國維權律師仍受到許多限制，生存空間持續被壓縮，例

如北京程海律師的律師執業證今年遭到北京市司法局註銷，藺其磊律師開

設的事務所被司法部門勒令整改。事實上，今年多位維權律師被政府註銷

或吊銷執業證，其中許多律師與 709 案相關。

除吊銷、註銷執業證書等行政管制手段之外，律師參與維權案件時也

經常受到程序阻礙，包括無法閱卷或複印案件資料、無故被解任，甚至律

師自己的人身安全遭到侵害等。例如，廣州律師孫世華（人權律師隋牧青

之妻）9 月份在派出所為其委託人辦理案件時，被民警毆打，並被女警強

迫脫光衣服接受檢查，後來被多名民警查問長達 6 個小時。

2018 年 9 月份，中國各地 10 多名被吊照的維權律師宣佈成立「中國

律師後俱樂部」，計畫在多個城市設立辦事處，再逐步向全中國擴展，希

望為一般民眾提供法律顧問，培養其他律師出庭。其中成員包括 709 打壓

行動中被定罪之律師王宇、今年 2 月被吊銷律師執業證的隋牧青律師、6

月被吊銷律師執照的文東海律師等，然而，「中國律師後俱樂部」成立數

月後又遭到公安以組織未登記為由加以取締（高鋒，2019）。在目前狀況

下，無論是維權律師個人之執業或是組織化之行動均無法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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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檢視中國 2018 年之司法人權狀況，分析實務上常見之侵害司法

人權問題及其原因。中國雖持續推動司法改革，某種程度上提昇了司法專

業化以及民眾近用司法程度，然而針對本文前述侵害司法人權之結構性原

因，缺乏改革之政治意願。此種只提昇表面技術的司法改革，或許可以培

養出菁英的司法群體，但無法制衡公權力對人民之權利侵害，可謂「鳥籠

中的改革」。

或有論者以為，中國司法改革仍有相當成效，畢竟司法體系在「非敏

感」案件中仍可扮演重要之角色，解決一般民眾的問題。然而，案件「敏

感」或「不敏感」，均由控制司法體系的黨國體系決定，此界線並不清楚，

隨時可能因共產黨的決策改變而游移，亦即，「非敏感」案件有可能在中

央或地方政府一聲令下頓時變成「敏感」案件——例如一般民眾的拆遷案

件或毒奶粉求償案件等。在法治不健全之情況下，人民無法期待被公權力

侵害的情況一律可以透過獨立之司法加以解決，也無法期待某一類案件一

定會被認定為「非敏感」案件而可以被公正地處理。

自簽署《公政公約》以來，中國政府過去二十年間宣稱為公約之批准

創造條件，然而目前並未提出批准公約之具體計畫與時程。實際上，近年

來中國政策走向不但未創造條件，反而製造更多批准公約之障礙。在司法

人權方面，公安機關持續運用各種不受外部審查之羈押權力，導致許多恣

意拘禁與酷刑案例，更進一步跨越國境，非法騷擾、追捕境外異議人士，

而今年新設之監察委員會，其調查程序缺乏程序性保障，並大幅擴張調查

對象，模糊黨與國之間之界線。另一方面，原本應發揮獨立作用的法院和

律師持續遭到壓制，無法有效制衡公權力對人權之侵害。此等發展與《公

政公約》保障人身自由與公平審判權相關規定背道而馳，使中國在批准公

約之進程上不進反退，批准公約恐怕遙遙無期。



© 2018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84  《2018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事實上，今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旨在

強化黨國體制對法律制度之掌控，在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決不能

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習近平，2019），顯

示出對西方制衡思想以及司法群體的不信任。如前所述，此種「全面依法

治國」思維與真正要求控制公權力之「法治」思想相去甚遠。

中國運用執法機關打壓異見，並抑制任何在司法系統中潛在不同之聲

音，實出於對司法體系獨立之不安全感，擔心政府壟斷之權力會因此受到

威脅。然而，中國發展中面臨不斷增加的社會問題，許多涉及公權力之紛

爭持續浮現，若無公正之司法體系加以解決，可能造成社會更多動盪。中

國社會近年來大規模群眾抗議事件和源源不絕的上訪現象，多起因於民眾

之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卻無司法救濟途徑可循，因而不得不走上街頭示威

抗議所致。當司法功能不彰，許多無法透過司法管道解決之爭議案件可能

變成社會不穩定之因素，中國政府的打壓雖可在短期內產生寒蟬效應，然

而長期的效果卻可能激化弱勢群體，使爭議案件流向司法體制外之場域，

製造更多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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